原文：
第五章 评审原则
第十六条 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指标及学院可参评人数，按比例下发到学院，学院根据学校下发的指标，按照年级人数按比例分配，适当向高年级学生倾斜；转博的同学与博二同学一起参评，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不能打通使用。
修改后：
第五章 评审原则
第十六条 学校根据国家下达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指标及学院可参评人数，按比例下发到学院。对于硕士研究生，学院根据学校下发的指标，按照年级人数按比例分配，根据实际评审情况可适当向高年级学生倾斜，倾斜比例由评审委员会确定；对于博士研究生（含转博的同学），不分年级，根据得分高低进行排名评审。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不能打通使用。




